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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之

補充協議

及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

補充協議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賣方及買方訂立三

份補充協議，以修訂出售協議項下之有關條款。

延遲寄發通函

董事會亦謹此宣佈通函之寄發時間將延遲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茲提述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二

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二零一四

年六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告（統稱「該

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除非文義另有

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補充協議

根據出售協議，倘（其中包括）主管商務部門在簽訂出售協議後六個月內並無批准出售協

– 1 –



議，則賣方或買方可向另一方送達書面通知終止出售協議，惟倘出售協議當時正處於主

管商務部門審批期間，則訂約雙方可將上述期間再延期六個月（「有關條款」）。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賣方及買方訂立三份

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出售協議項下之有關條款致使取得主管商務部門批准之

期間由簽訂出售協議後六個月延長至簽訂出售協議後十二個月，惟倘出售協議正處於主

管商務部門審批期間，則訂約雙方同意將上述期間再延期六個月。

除對有關條款之上述修訂外，出售協議之所有條款及條件仍維持不變及具十足效力及效

用。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通知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最新情況，而有關（其中包括）出

售事項及出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進一步資料將載入通函。

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延遲寄發通函

如該等公告所披露，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通函及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由於上述事項及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確定於通函中披露之本集團財務及其他

資料，通函之寄發時間將延遲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軍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軍先生、馮嘉強先生及余秀麗女士；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于寶東先生（主席）、謝安建先生及孫瑋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

先生、張曦先生及薛鳳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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